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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 

的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作为2021年徐州

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

债权代理人，严格按照本期债券的《2021年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第一期）债权代理协议》（以下简称《债权代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债

权代理人的相关职责，持续密切关注对本期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根据《2021年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和《债权代理协议》的约定，现就相关事项进行报

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华泰联合证券所做作

的承诺或声明。 

一、本次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涉及的重大事项 

根据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者“新盛

集团”）于2021年12月2日出具的《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完成重

大资产重组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背景和目的 

为进一步取得维维股份实际控制权，更好地履行国有股东职责，促进维维食

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600300.SH，简称‘维维股份’）健康稳定发展，实现保

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通过上市公司的市场化、规范化的运营，带动新盛集

团切实提升自身市场化运营能力，强化内部控制，提升业务水平和创新意识，真

正实现转型发展，强化徐州区域粮食产业的优势，打造国家级粮食物流枢纽城市，

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盛集团’或‘发行人’）拟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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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收购维维股份12.90%股权并取得控制权。 

2020年末，维维股份总资产67.19亿元，净资产30.18亿元，营业收入47.99亿

元、净利润4.39亿元，分别为新盛集团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7.16%、

10.26%、67.60%、69.35%，根据交易商协会相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并触发持有人会议召集情形。 

二、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1年11月12日，新盛集团作为召集人召开2021年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2021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鉴于出席会议的债

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债券总额未达到有表决权

的本期债券张数的二分之一（1/2），根据《募集说明书》和《债券持有人会议

规则》的规定，本次会议无法召开。 

2021年11月29日，新盛集团作为召集人再次召开2021年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2021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出席会议的债

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债券总额达到有表决权的

本期债券张数的二分之一（1/2），本次会议议案为‘同意发行人本次协议受让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并拥有控制权且2021年徐州市新盛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公司债券持续存续。’，持有人会议审议议

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相关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具体情况均已在中国债券信息网、上证债券信息网进

行公告。 

三、交易情况 

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21年7月9日与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维维集团’）签署了关于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维维股份’或‘上市公司’或‘标的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根据《股

份转让协议》，新盛集团将通过协议转让取得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维维集团’）所持有的股份215,68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9%，转让价格

4.26元/股，合计918830880.00元。本次协议转让实施完成后，新盛集团将成为维

维股份的控股股东。 

发行人本次投资事项已获新盛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其股东徐州市国资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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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8日下发的《关于协议收购维维股份12.90%股权并取得控制权的批复》

（徐国资产【2021】44号），同意发行人收购维维集团持有的维维股份12.90%

的股权。 

江苏省国资委于2021年10月9日下发了《江苏省国资委关于徐州市新盛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协议受让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并拥有控制权

的批复》，原则同意本次收购事项，即发行人受让维维集团持有的维维股份12.90%

的股权，并在本次协议受让完成后，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四、资产过户情况 

2021年11月25日，本次协议转让的股权过户登记手续已完成，并取得了中国

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经发行人确认，本次重大重

组已完成。 

五、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影响 

本次收购将进一步提高发行人的营业收入，净利润，资产规模有所提高，业

务条线及布局更为广泛，对发行人后续发展有积极影响，能够更好保障债权人的

利益，推动发行人做大做强，同时实现了新盛集团对维维股份的控股权，为维维

股份的经营提供了国有企业规范化的管理优势和效率，为发行人稳健发展赋能，

维护了新盛集团大股东的权益。本次收购未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

影响，预计收购完成后发行人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净利润等将显著提升。” 

二、本次重大事项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本次收购维维股份，发行人的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将得到提升，业

务条线及布局更为广泛，对发行人后续发展有积极影响，推动发行人做大做强，

预计可更好地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同时发行人控股维维股份后，将为维维股

份的经营提供国有企业规范化的管理优势和效率，为维维股份的稳健发展赋能，

进而有效地保障发行人的股权投资权益。 

本次收购维维股份，预计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三、提醒投资人关注风险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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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并根据《募集说明书》和《债权代理协议》的约定要求

出具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华泰联合证券后续将持续关注发行人本次重大事项，并密切关注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人本次临时报告事项带来的相关风险，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 

 

 






